关于《原贾汪区潘家庵变电站地块一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》的公示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、《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相关规定，现将《邳州佑康医院有限公司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》主要内容公示如下：
一、基本信息
原贾汪区潘家庵变电站地块一（以下简称“调查地块”）位于贾汪区紫庄镇紫大线南侧，调查地块东至农田、南至原潘家庵变电站、西至农田、北至紫大线，占地面积15072.00m2（约22.6亩），中心坐标为：经度E：117.436620°、纬度N：34.333627°。调查地块原为潘家庵变电站，根据徐州市贾汪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供的《关于徐州贾汪富荣5万千瓦/10万千瓦时储能电站项目用地性质的说明》和《徐州市贾汪区紫庄镇岐山村、临运村村庄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（局部）建设电网储能项目，调查地块规划为公服设施用地，属于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36600-2018）中的第二类用地。
二、调查结论
通过第一阶段的污染识别，调查地块周边企业主要为变电站和仓库，调查地块周边企业对调查地块影响较小。影响主要来自原潘家庵变电站，识别特征污染物石油烃（C10-C40）和多氯联苯，识别重点区域约8000m2。
调查地块土壤存在一定程度的污染风险，根据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》（HJ 25.1-2019）规定，需要对调查地块进行第二阶段场地环境调查工作，进一步确定场地污染物种类及污染程度。
本次调查综合采用系统布点法及专业判断布点法进行布点。调查地块重点区使用40m×40m网格，非重点区域使用80m×80m网格，再结合调查地块相邻企业的分布情况、地下水流向进行布点。布设10个土壤柱状采样点（含1个对照点），布设5个地下水监测井（含1个对照点），土壤柱状采样点和地下水监测井深度均为9.0m。本调查地块关注污染物为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36600-2018）中列出的45 项基本项目和特征因子石油烃（C10-C40）、多氯联苯和pH，地下水和土壤检测因子保持一致。
本次调查在2024年4月9-19日进行了现场土壤钻探采样和地下水洗井采样，共采集66份土壤样品（含6份平行样品），6份地下水样品（含1份平行样品）。
检测结果显示，土壤样品中各检出污染物浓度均不超过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36600-2018）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及第一类用地筛选值，地下水样品中各检出污染物浓度均不超过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（GB/T 14848-2017）Ⅳ类水限值和《上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、风险评估、风险管控与修复方案编制、风险管控与修复效果评估工作的补充规定（试行）》第二类用地筛选值及第一类用地筛选值。
根据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》（HJ 25.1-2019）中4.2.2.3规定：“根据初步采样分析结果，如果污染物浓度均未超过《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36600-2018）等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以及清洁对照点浓度（有土壤环境背景的无机物），并且经过不确定性分析确认不需要进一步调查后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可以结束”。
综上所述，报告结论为通过对第一阶段的资料收集、现场踏勘、人员访谈、土壤和地下水采样检测获得的资料信息进行分析，调查地块符合第二类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，也符合第一类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，调查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，调查活动可以结束。
三、调查建议
调查结果显示该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，基于本次调查结果，本报告提出如下建议：
（1）加强调查地块现状管理，防止外部建筑垃圾、固废等污染源倾倒到调查地块内；
（2）后续开发利用过程中，企业需制定详实可行的工程实施方案，并严格按照实施方案及各项规章制度进行文明施工，避免对本地块土壤及地下水造成污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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